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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信息公开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信息公开是指政府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对

所掌握和拥有的信息，除涉密免于公开外，主动

向社会公众公开或依申请向特定公民或组织公开。

信息公开除具有形式上的工具意义之外，强调公

民参与的民主政治含义也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信

息公开不仅仅是获取政府信息的手段，而且还是

对政府活动最低程度的限制。

美国作为政府信息公开之典范，其地位之确

立亦是相关配套法律法规逐步完善的客观结果。

其早在 1946 年即通过《行政程序法》，后由于政

府阻力等众多原因未能达到其预期效果。1966 年

美国制定《信息自由法》全面取代《行政程序法》

才使得这种现象得以缓解。《信息自由法》的颁布

实施促进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文件全面公开。之后，

美国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1976)，其立法目

的就是规定美国联邦政府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

必须公开举行，以此促进公众在可以实行的范围

内，充分了解联邦政府作出决定的程序。[1](P.1027) 除

此而外，1974 年制定的《隐私权法》的主要目的

在于保护个人的隐私权和个人记录的正确性，不

以促进行政公开为目的，但该法规定行政机关保

持的个人纪录必须对本人公开，对行政机关管理

行政信息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

属于行政公开的法律体系。因此，笔者试图通过

详细描述美国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的发展历程及相

关制度安排，从中勾勒出中国信息公开制度构建

的要素及路径选择。

一、美国信息公开制度
建立的现实缘由

最早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国家是瑞典，其

1766 制定的出版自由法开现代国家信息公开制度

先河。信息公开制度真正确立并普及开来肇事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美国信息公开制度的

直接理论基础是独立战争前后的理论家和华盛顿

就有关于公民知情权的论述。1789 年通过的《管

家法》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政务公开做了一些规定。

该法律授权联邦各部门行政长官管制其部门的文

件的编排、保存和散发。由于该法律的解释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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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政部门，其信息公开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总之，20 世纪之前的美国公民获取联邦政府的政

务信息是被动的、有限的。[2] 

20 世纪世界经济社会急剧变革，使得政府职

能迅速膨胀，政府行为越来越深刻的、广泛的、

直接的影响公众的切身利益。这促使人们认识到

社会公众、新闻媒体等对政府行为监督的极端重

要性，公民的民主、权利意识也不断增长，对政

务公开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需求。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于 1946 年制定了《行政程序法》，该法规定

公众有权得到政府信息，同时规定政府为了公共

利益或其他正当理由，可以拒绝公众公开信息的

请求。由于该法案缺乏司法审查的保障，致使政

府信息公开存在诸多限制，公民在实践中很难获

得政府信息。1966 年美国通过的《信息自由法》

彻底改变了这一状况。根据该法，公众有权向联

邦政府机关索取任何材料，政府机关有义务对公

众的请求作出决定，如果政府拒绝公众的特定请

求，必须说明理由，任何政府决定都可以被提起

复议和司法审查。《信息自由法》规定了信息公开

和不公开的标准，明确有 9 类材料可以作为例外

不公开，但政府机关负有举证责任，证明不公开

的材料属于例外。[3] 之后“水门事件”在公众和

新闻媒体的压力下促使美国国会对《信息自由法》

进一步进行修订 , 并且制定了《隐私权法》和《阳

光下的政府法》。至此，美国信息公开制度体系比

较完善的建立起来。

从美国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的过程来看，个人

权利的保障需要、新闻舆论的监督责任、政治权

力的制衡机制形成了一股合力共同促成了美国信

息公开制度典范国家的地位。

二、美国信息公开的范围

美国信息公开的范围是由一系列法律及其修

正案界定的，呈现出相互配套、逐步完善的结构

特征。其总体原则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

例外”。也就是说，除明文规定可以不予公开的信

息以外，其他信息一律向公众公开。

1.《信息自由法》要求联邦行政机关及独立

的管理机构在《联邦登记》上公布各种信息，并

向公众提供不属该法特别规定的免于披露范围的

文件和记录。该法共规定了九项免除公开的情形，

即政府机关可以拒绝公开的政府文件。当然，如

果公开政府文件并不会对国家利益或社会造成损

害，政府机关也可以公开例外范围内的某些材料，

但不能是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

2.《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行政机关的

会议必须公开，允许公众观察，包括出席、旁听

和观看，但不包括参加会议进行发言的权利。会

议公开是一项基本原则，此外法律还规定了十项

免除公开的事项。

3.《隐私权法》在规定了禁止公开的原则后，

规定了 12 项不需要取得被记录者同意的例外。根

据《隐私权法》，任何个人都可以查看联邦政府保

存的有关他们本人的材料。与此同时，为保护个

人隐私，限制联邦政府机关向他人公布与特定个

人有关的信息。

三、美国信息公开的救济机制

从美国有关救济制度的规定来看，救济的途

径一般规定为两种 : 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行政救

济又包括向本级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或者专

门的行政司法机关申请救济。司法救济是指通过

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解决。司法审查为信息公

开提供了坚实的权利保障机制。

政府机关如果拒绝信息公开申请，应告知申

请人理由及申请人向机关首长提起复议的权利。

申请人可以就申请本身被拒绝或减免费用申请被

拒绝提起复议，也可以就其他任何不利的决定提

起复议。如果申请人的申请部分被满足部分被拒

绝，可以就被拒绝的部分提起复议。如果政府机

关已经答应公开部分申请的材料，提起复议不影

响这部分的公开。因此，复议并不影响申请人的

权利，不会对申请人造成任何风险。复议以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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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寄给机关首长，不收取任何费用。一旦复

议请求被拒绝，申请人可以在其居住的联邦基层

法院、文件所在地的联邦基层法院或哥伦比亚特

区法院提起司法审查。

四、美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尊重公民的知情权是信息公开制度的理

念基础

主权在民表明，人民是权利的最终所有者和

理念层面的行使者，人民无论是作为所有者还是

行使者都要以政府信息的公开和对国家事务的知

晓为前提。这要求政府必须是公开透明的政府，

其一切活动包括信息公开都必须受到法律的规制，

政府要通过各种途径向民众提供政府活动的信息，

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直接赋予公民要求政

府信息公开的请求权，并对政府信息公开活动进

行监督。与知情权密切相关的信息公开是公民参

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前提。如果没有信息公开，公

民参与必然会由于信息缺乏导致参与不充分，或

者由于信息不准确导致参与偏差。如果这种情况

是政府部门故意为之，则公民政治参与就完全是

走形式。另一方面，当公民的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和民主监督有了信息公开制度提供的法律保障

时，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就能得到前所未有的

提高，进而公民政治参与的范围和程度就能逐渐

拓展，最后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就能越来

越高，这样公民就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过程实现

了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二）界定政府信息的合理范围是信息公开制

度的关键要素

从美国信息公开的范围来看，其完善过程特

别值得我们借鉴。《信息自由法》和《阳光下的政

府法》这两部法律分别指向政府文件和政府会议，

后者的出台保证了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完整程度，

是前者的必要补充，为美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两者的联合切实实现了行政活动

对公众负责、接受公众监督的民主政府理念。《信

息自由法》和《隐私权法》这两部法律分别规定

了政府和个人的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后者保

证了个人信息不被行政机关滥用进而侵犯个人的

隐私权，个人的隐私权与知情权都是民主政治的

基础。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信息公开的关键要素之

一就是政府信息范围的界定。而政府信息范围的

界定主要涉及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也就是说，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受相关法律的表述的影响，

尤其是关键概念的界定问题。依当下我国信息公

开的规定来看，仍未实现“以公开为原则，不公

开为例外” 的总体原则。相反，中国政府“保密”

信息范围泛化现象比较严重。由于相关法律法规

给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空间过大，致使政府文件

动辄以密件之由妨碍文件的公开。这不仅剥夺了

公民的知情权，而且为“暗箱操作”提供了广阔

空间。腐败往往都是在秘密状态下发生的，各种

法律、法规、政策和管理过程的不透明、不公开

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历史的经验

证明，保密多的政府行政腐败也多。受到公众监

督的政府为公众服务的精神也较好。”[1] 如果将政

府信息公开活动制度化、规范化，把公共权力的

行使由少数人变为多数人，规定公共权力运行必

须遵循的程序，使公共权力的行使透明化，就能

有效规范政府行为，把腐败的发生率降到最低。

鉴于此，有必要通过全面审查我国保密法律

法规，合理确定免于公开信息范围实乃当务之急。

此外，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需要确切的政府信

息公开范围。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法定的形式规

定政府部门及其他授权的组织必须主动或依公众

申请公开其掌握的政府信息，只有法律明确规定

不予公开的除外。从而改变行政机关与公众之间

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有利于公民对违法及不良行

政进行有效监督。

（三）建立信息申请被拒的申诉机制是信息公

开制度的权力保障

信息公开能否成为公民权利，其权利能否获

得切实的保护，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套健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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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被拒的申诉机制。从世界范围的实践来看，

其最后的保障均建立在司法审查机制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公民信息获取的权利由法院最后予以

保障。如果对相对人了解信息的申请，行政机关

本身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话，在遇到行政权以不当

理由驳回申请时，申请人就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和

途径来获取自己应享有的知情权，知情权最终就

不可能真正实现。基于没有救济的权利，特别是

没有司法程序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权利的法理，

应赋予申请人请求法律救济的权利。根据司法救

济原则，当公民了解情报的申请遭到不当否决时，

申请人有权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决，以保护知

情权得以实现。从当下我国信息公开规定来看，

中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司法保障力度较弱。

对政府而言，推行信息公开制度是一场“自

我革命”。信息公开是“公众了解政府活动的手

段，……是对政府活动最低限度的约束。”[4](P.118)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自觉地置身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从长远来看，中国政府通过信息公开可以提高人

民对现任政府的信赖程度、认可程度和支持程度，

从而巩固其政治地位。“既然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就无需向人民群众隐瞒什么 ；既然人民

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就必须充分尊重他们的知情

权。”[5] 中国政府理应勇敢地面对这场革命，真正

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

实建立起人民所希望的“阳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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